
1  

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申請作業 

 

（學校基本資料） 

 
 
 
 

學 

 

 

校 

正修技術學院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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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龔瑞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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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填 主 

表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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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章 

龔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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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88.10.26 

 

 

 

 

     聯絡人 

     姓名：   郭正墻   單位及職稱：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姓名：   郭雅惠   單位及職稱：   總務處/書記          

     專線：   07-7322422         

     電話：   07-7310606ext216  傳真： 07-7315367          

     E-mail：   green@cc.cs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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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書 

 
校名： 

                 正修技術學院 
校址： 

        高雄縣833鳥松鄉澄清路840號 
申請補助款金額(仟元) 

        84,000     

自籌配合款金額(仟元) 

        9,285     

申請獎助款金額(仟元) 

        62,200    

總經費需求(仟元) 

     155,485      

立案年資   54  年  10  月  12  日 備   註 

財團法人辦理情形 
變更登記:教育部核符法院日期文號 

88.01.04台(87)技二字第87148541號 

˙檢附最近一次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清冊經本部轉法

院查照辦理之文號及財團法人變更登記證書影本

及刊登法院公告新聞紙經本部核備之文號等公函

影本 

經費收支狀況 

學雜費收入：   583,574,529   元 

人事費支出：   405,846,256   元 

儀器圖書設備支出： 59,237,197 元 

˙請填寫87學年度之數據 

檢附文件 

1. 申請書及申請獎補助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錄各二份。 

2. 經會計師簽證之八十六學年度查核報告書乙份。各校應於88年12月底前補送八十 

    七學年度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乙份。 

3. 購置儀器、設備等之規格說明書二份(依優先序排列)。 

4. 購置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規格說明書二份(依優先序排列)。 

5. 八十七學年度師資員額教師名冊二份。 

6. 87年6月及88年6月薪資賬冊各乙份。 

7. 八十七學年度實務經驗或証照師資名冊各二份。 

8. 八十七學年度全時進修教師名冊二份。 

9. 教育評鑑、督學視導及董事會特殊貢獻之相關佐證資料。 

10. 獎助教師教學、研究、進修、升等送審等之相關辦法。 

11. 11.其他相關資料。 

附註： 

1.  申請書及經費支用計畫請按所送格式填寫。 
2.  檢附文件按次序編碼排列。 
3.  申請書請加蓋校印。 

 

(請加蓋校印)      校    長：龔瑞璋        (簽名或蓋章) 

 

承辦主管：龔清景  (簽名或蓋章) 

 

承 辦 人：郭正墻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十     月     廿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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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88 下半年度及89年度獎補助申請基本資料 (基準日：88年6月1日) 

         校名：     正修技術學院                                填表日期：   88.10.26    

          一、87學年度班級數及所系科分級： 

班級數 

研究所 大學部 專科部 所、系、科名稱 

碩士班 進修部 在職班 日間部 進修部 在職班 日間部 進修部 在職班 
小計 

所系科 

分級 

(A/B/C/D) 

化工科       10 3 0 13 A 

土木科       10 6 0 16 A 

電子科       15 12 0 27 A 

電機科       18 6 0 24 A 

機械科       10 9 0 19 A 

工管科       12 6 0 18 A 

建築科       6 4 0 10 A 

幼保科       4 2 0 6 C 

國貿科       10 15 0 25 D 

企管科       14 15 0 29 D 

            

            

            

            

            

            

            

            

            

            

            

            

            

            

合 計     109 78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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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學年度合格專任教師人數（88年6月薪資賬冊為準，本表供補助部份計算教師數用）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助教 總計 

人數 4 70 5 213 17 309 

 

三、改善師資成效（本表供獎助部份計算改善師資成效用） 

（一）87學年度應有合格專任教師最低要求（88年6月薪資賬冊為準） 

班級數 應有合格專任教師最低需求 

夜間部或進修部 夜間部或進修部 

學院部 

或 
專科部 

日間部 
普通班 在職班 

日間部 
普通班 在職班 

合計 

學院部 0 0 0 0 0 0 0 

專科部 109 0 78 218 0 39 257 

                                                                總計：A：  257   

（二）87學年度合格專任教師實際人數 

專業及技術教師 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任 兼任（×.25） 

護理實習

（×.4） 

助教 合計 

人數 4 70 5 211 2   17 309(B) 

※助教原則不列入計算，惟各合格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人數尚未達標準之前，暫時採計部分原

助教人數。 

（三）87學年度合格專任教師人數是否已達最低標準（B＞A）？ � 是   否 

（四）87學年度合格專任講師以上人數 

專業及技術教師 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任 兼任（×.25） 

合計 

人數 4 70 5 211 2  292（W） 

 

（五）86學年度合格專任講師以上人數（87年6月薪資賬冊所列教師人數） 

專業及技術教師 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任 兼任（×.25） 

合計 

人數 3 66 2 210 1  282（X） 

 
（六）87學年度自然增加班級數及應增聘教師數 

增加班級數 應增聘教師數 

夜間部或進修部 夜間部或進修部 合計 

學院部 

或 

專科部 
日間部 

普通班 在職班 

日間部 

普通班 在職班  

學院部 0 0 0 0 0 0 0 

專科部 1 0 1 2 0 0.5 2.5 

                                                                總計：Y：  2.5   

（七）87學年度新增合格專任講師以上人數Z：  7.5  ＝W－X－Y 

 
（八）87學年度實務經驗或証照教師人數：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助教 總計 

人數 2 30 3 61 0 96（T） 

四、其餘各項成效成績 

項目 一等科組數 二等科組數 三等科組數 四等科組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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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鑑

成績 
12 1   

‧檢附本部函發評成績之相關佐證

資料 

‧學校自填 

項目 85學年度充實設備訪視成績 86學年度改善師資訪視成績 備註 

經費支用

績效 
82 86 

‧ 檢附本部函發管科會 85、86

學年度訪視成績相關佐証資料。 

‧學校自填 

督學視導

成績 優等 
‧檢附本部函發督學視察成績之相

關佐證資料 

‧學校自填 

五、董事會特殊成效（由學校列舉董事會對校務推動績效優良之具體事實，如： 
    提供經費或不動產等，並請檢附相關佐証資料） 
 
 
 
 
 
 
 
 
 
 
 
 
 
 
 
 
 
 
 
 
 
 
 
 
 
 
 
 
 
 
 
 
 
 
 

貳、88下半年度及89年度私立技專校院補助款申請摘要表  

(本表相關數據應與前項基本資料之數據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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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款部份： 
校名：   正修技術學院                         填表日期：  88  年  10  月  26  日 

標準 核算原則 配分核算 分配比 補助款 

1. 

班級數 

(40%) 

l 每校基數：1150萬元 

l 依87學年度班級數之多 

    寡增加分配數 

l 補校、推廣教育班班級數 

    不予列入 

專科日間部            109 班×1.00 = 109  分 

專科夜間、進修、在職班 78 班×0.25 =  19.5 分 

技院日間部              0 班×1.40 =   0  分 

技院進修部、在職專班    0 班×0.35 =   0  分 

研究所碩士班            0 班×2.00 =   0  分 

研究所進修部、在職專班  0 班×0. 50 =   0  分 

               小計： 187 班        128.5 分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班級數總分 ×100% 

      =  128.5  ÷         × 100% (R1) 

R1 

         

A1 

         

2. 

教師數 

(30%) 

l 每校基數：850萬元 

l 依87學年度(88年6月薪 

    資賬冊所列)之教師數多 

    寡增加分配數 

l 合格專任技術教師依其敘 

    薪比照等級計算 

l 合格專任教師須領有部頒 

    證書方可採計 

‧應附八十七學年薪資賬冊影

本 

合格專任教授            4  人×2.0 =   8   

分 

合格專任副教授         70  人×1.6 =  112  

分 

合格專任助理教授        5  人×1.4 =   7   

分 

合格專任講師          213  人×1.0 =  213  

分 

合格專任助教           17  人×0.3 =   5.1 分 

               小計： 309  人    345.1  分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教師數總分 ×100% 

      =   345.1   ÷          × 100% (R2) 

R2 

         

A2 

        

3. 

所系科

類  

(30%) 

l 各校之所系科，依其學雜 

    費標準分為A、B、C、D 

    四級各等級配分乘以其加 

    權班級數 (大學部所系班 

    級數乘以1.5，專科部班 

    級數乘以1)，加總後計算 

    全校均分 

l 學雜費標準比照工業類之 

    類科，商管類如資管、工 

    管等，均以A級核算 

各級得分 

   = (專科部班級數+大學部班級數 ×1.5) × 配分 

A級 ( 127 班+  0  班 ×1.5) ×2.0 =   254  分 

B級 (  0 班+   0  班 ×1.5) ×1.8 =     0 分 

C級 (  6 班+   0  班 ×1.5) ×1.4 =   8.4 分 

D級 ( 54 班+   0  班 ×1.5) ×1.0 =    54 分 

    小計：  187  班                316.4  分 

全校均分=本項得分÷學校總班數 

        =  316.4  ÷   187   ＝   1.692    

分配比＝全校均分÷所有學校均分總合 ×100% 

      =   1.692  ÷          × 100% (R3) 

R3 

        

A3 

         

A1＝1150＋(補助經費×40%－1150×私立學校數)×R1 

A2＝850＋(補助經費×30%－850×私立學校數)×R2 

A3＝補助經費×30%×R3 

補助金額＝A1＋A2＋A3＝          (萬元) 

 
 
二、獎助款部份： 

校名：  正修技術學院                          填表日期：  8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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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核算原則 配分核算 分配比 獎助款 

1. 

教育評

鑑成績 

(0%) 

l 依最近一次教育評鑑(含追 

    蹤或專案評鑑)成績等第核 

    算 

l 各科組(含行政組)依等第 

    配分(未受評鑑科組以二 

    等),加總後計算全校均分 

l 全校若是至少有一科為一 

    等者,加均分1分, 一等科 

    組數超過一科以上者, 每 

    科再加均分0.2分 

一等科組數  12  科組× 3=     36  分 

二等科組數   1  科組× 2=      2  分 

三等科組數      科組× 1=          分 

四等科組數      科組× 0=          分 

    小計：   13   科          38   分 

評鑑均分=評鑑得分÷科組數 

        =   38   ÷   13   =  2.923   

加權評鑑均分=評鑑均分+加權數 

            =  2.923  +  3.2  =  6.123   

{加權數= 0 (無一等科組) 或1 + 0.2 ( n - 1)； 

 n = 一等科組數} 

分配比=加權評鑑均分/總加權評鑑均分x100% 

      =  6.123  ÷         ×100% 

R1 

        

B1 

        

2. 

改善師

資成效 

(25%) 

l 依87學年度合格專任師資

(88年6月薪資賬冊為準)，已

達合格師資最低要求者予以獎

助，未達合格專任師資最低要

求之學校，此項目不予獎助 

 

l 以該校現有合格師資（講師

以上）佔所有學校總合格專任

師資比核配；以各校88年6

月薪資賬冊所列之人數為準 

 

l 以該校新增合格師資(講師

以上)佔所有學校增加合格專

任師資總數比核配；以各校88

年6月與87年6月薪資賬冊所

列之人數之差異扣除自然增班

之人數為準 

 

l 以該校講師以上具二年以

上業界實務經驗或持有乙級以

上技術士證照人數佔該項師資

總數比核配；以各校88年6

月薪資賬冊所列之人數為準 

 

l 以該校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佔所有學校該項師資總數比核

配；以各校88年6月薪資賬冊

所列之人數為準 

現有師資比a 

  =現有合格專任師資人數÷ 

   所有學校總合格專任師資總數×100% 

  =   292    ÷         × 100% 

(兼任技術教師以0.25計算，專任技術教師以1.0

計算；專兼任技術教師超過八分之一者，不列入

計算) 

增聘師資比b 

  =新增合格專任師資人數÷ 

   所有學校總增加合格專任師資總數×100% 

  =   7.5     ÷         × 100% 

 

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比c 

  =具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人數÷ 

   所有學校該項師資總數×100% 

  =   96   ÷        × 100%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d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人數÷ 

   所有學校該項師資總數× 100% 

  =  79  ÷         × 100% 

 

 

分配比= 0.4×a + 0.3×b + 0.2×c + 0.1×d 

 

R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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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核算原則 配分核算 分配比 獎助款 

3. 

經費支

用績效 

(15%) 

l 以本次支用計畫成績、85

學 

  年度充實設備訪視成績及86 

  學年度改善師資訪視成績， 

  加總後計算全校均分  

經費績效均分 

=(經費支用計畫成績+設備訪視成績 

 ＋師資訪視成績) ÷3 

=(      +  82  +  86  ) ÷3 =        

分配比=經費績效均分÷所有學校總分×100% 

      =      ÷        ×100% 

R3 

        

B3 

        

4. 

督學視

導成績 

(5%) 

l 以最近一次督學視導成績

計算 

l 成績分為三等級配分核算 

督學視導成績評定等級:  優   等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總分× 100% 

      =  3  ÷        × 100% 

R4 

          

B4 

        

5. 

會計行

政績效 

(5%) 

l 由會計處依各校之預決算

及會計月報行政成績評定等級 

l 成績分為四等級配分核算 

會計行政績效評定等級：     等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總分× 100% 

      =       ÷         × 100% 

R5 

          

B5 

        

6. 

教育行

政政策

配合績

效(5%) 

l 由技職司依各校配合本部

推動教育行政政策之績效評定

等級 

l 成績分為四等級配分核算 

教育行政政策配合績效評定等級：     等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總分× 100% 

      =       ÷         × 100% 

R6 

         

B6 

        

7. 

董事會

特殊貢

獻成效 

(5%) 

l 由技職司依各校董事會對

各校校務推動於正常運作外，

所具有之特殊貢獻 (如提供經

費或不動產等)，評予等第 

l 成績分為三等級配分核算 

董事會特殊貢獻成效評定等級：     等 

分配比=本項得分/所有學校總分× 100% 

      =       ÷         × 100% 

R7 

        

B7 

        

8. 

重大缺

失折扣 

l 學校如有重大缺失, 由技

職司提報「私立技專校院補助

經費審議小組」議決, 並對其

獎助經費予以折扣 

 

  

 
B1 = 獎助經費× 40% × R1 
B2 = 獎助經費× 25% × R2 
B3 = 獎助經費× 15% × R3 
B4 = 獎助經費× 5% × R4 
B5 = 獎助經費× 5% × R5 
B6 = 獎助經費× 5% × R6 
B7 = 獎助經費× 5% × R7 
獎助金額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萬元) 

 
備註：（一）S，M，N，Q，W，Z，T等項分數及劃線部分資料由學校據實填寫，其數據應     

           與前項基本資料數據相同。 

     （二）空白格內資料由教育部填寫。 

 
 
 


